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配合做好物业小区“三非”外国人管理的通知
南建设〔2015〕159号

南海区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对“三非”外国人的管理，贯彻落实《南海区“三非”外国人管理问题整治工作方案》，维护物业小区的良好治安秩序，现把做好物业小区“三非”外国人管理的工作要求如下:
一、严禁超范围经营
禁止物业服务企业超范围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物业服务企业未获得工商部门批准不得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特别是涉外业务。我局将与工商部门严加监管，如发现上述行为，将其违规经营行为记录纳入诚信档案，并通报工商部门对其进行查处。
二、配合公安、流管部门做好管理工作
物业服务企业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应配合公安、流管办做好对小区、高层楼宇出租屋以及外国人的登记、建档、巡查工作。把做好出租屋及外国人管理工作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年度换证检查内容之一，对不配合公安、流管部门工作的物业服务企业，我局将在该企业年度换证时视情况作出严肃处理。
（一）加强小区内出租屋巡查。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小区出租屋巡查力度，对小区内的出租屋要建立出租屋内部管理档案，发现未到流管站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的出租屋要及时向当地流管站通报。
（二）建立小区外国人房屋租赁档案。做好小区内外国人员租屋登记工作，认真填写《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做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在外国人入住小区两个工作日内必须对其进行登记备案（档案包括：护照、签证复印件、出租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出租人、代理登记资料、临时住宿登记回执复印件），并及时将信息资料提供给当地流管站。
（三）建立门禁制度，把好小区人员准入关。已实施IC卡管理的小区，出租屋暂住人员必须凭合法有效的暂住证明办理IC卡。临时探访的外国人要有合法证件方可进入小区，并做好出入时间登记，对无合法证件要求进入小区的外国人要坚决制止其进入，制止无效时，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对没有实施IC卡管理的小区要加强出租屋暂住人员（特别是外国人）的证件核查、登记。
（四）配合公安、流管办加强对外国人治安管理和房屋租赁有关规定的宣传工作，提高小区业主共同防范意识，使广大业主在出租房屋时做到合法租赁、依法管理、共同维护小区良好的治安秩序，确保小区的稳定。
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外国人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如遇到本通知未明确的事项，请直接与当地镇（街道）流管办、辖区派出所联系。
 

附件： 1：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pdf
            2：各镇（街道）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咨询电话.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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